嘉義市11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正向管教範例徵選彙編辦法
一、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嘉義市教育發展綱領。
二、計畫目標：
（一）強化教師及學校正向管教知能，提升班級經營成效。
（二）鼓勵教師及學校發展正向管教策略，落實教師輔導管教功能，培養學生健全人格並導引適性發展。
（三）透過正向管教優良範例之徵選與發表，增進教師班級經營策略之觀摩分享。
三、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輔導團
四、承辦單位：嘉義市興嘉國民小學
五、辦理日期：自110年7月1日起至110年10月30日。
六、參加人員：本市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教師（含代理代課教師、實習教師）。
七、徵集組別：題材為「班級經營」及「個案輔導」兩類，每校至少各壹件，依實施對象分為國中及國小兩組。
八、徵選內容：
（一）以學校行政團隊或教師所採取之校園正向管教範例為主，以增進學生良好行為及習慣，減少學生不良行為及習慣，以促進學生身心發展及身體自主，激發個人潛能，培養健全人格並導引適性發展。
（二）應包含「範例架構」、「延伸學習」、「回饋與建議」、「心路手札」及「參考資料」等。
九、徵選標準：
（一）範例整體架構之完整性（30%）
（二）是否符合正向管教之概念（25%）
（三）實際運用之可行性及效益（25%）
（四）特色或創意（20%）
十、錄取名額：各組各類視繳交件數及作品水準，國中組擇優錄取二名、佳作若干名；國小組錄取前四名、佳作若干名。
十一、收件期限與方式：
（一）收件時間：110年9月1日起至9月17日止。
（二）收件方式：參加者請於期限內填妥作者資料表一份及作品三份與光碟，逕送本校學務處生活教育組收（住址：600嘉義市重慶路51號）。
十二、收件內容：
（1） 作品3份、作者資料表（附件一）、著作人授權同意書（附件二）、電子檔案（WORD及PDF檔，寄送承辦人信箱）乙份。
（2） 未簽署著作人授權同意書者及填寫資料不齊全或未用電腦繕製者概不受理。
（3） 為教育推廣需要，得獎作品主辦單位有權要求（作者）修改繳交資料概不退件，請自行留存底稿或備份。
十三、執行期程：
（1） 各校徵集之優秀範例，請於規定日期前送件。
（2） 本校於110年10月30日前，聘請具相關經驗之學者專家，組成評審小組評選各校薦送作品。並於110年11月2日前將評選結果公布於本校網站，並通知得獎學校。
（3） 本項範例徵選得獎作品之作者需配合本校辦理相關之經驗分享，分享日期訂於110年11月17日(星期三)。
十四、獎勵方式：獲選名次之優良作品，依教育部規範每千字690元之稿費及獎狀 (每件稿費上限1800元)；獲得佳作以上之作品，由嘉義市政府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十五、參選作品格式及限制：
（一）每件作品之作者可為個人或數人共同創作，惟每件作品之作者至多以三人為限，每人參賽件數不限。
（二）紙張統一採用A4直式橫打；每頁以不超過600字，每件作品總頁數以不超過10頁（約6000字以內）為原則。題目採標楷體20號字；標題採標楷體16號字；內文採新細明體12號字。
（三）為利評審過程之公正，作品之封面僅可標註編號（號碼請空白，由主辦單位統一編序填寫）、作品名稱，不得含有作者姓名及所屬學校單位字樣等之資料; 作品內容之文字、圖片不得出現學校單位字樣，相關資料請另填附表一之報名表。
（四）參選作品需為未曾獲得教育部或其他相關單位補助，且未曾於任何競賽觀摩活動中獲獎或發表之作品。
（五）參選作品之教學情境與內容，請以近三年之資料為限，不得有抄襲情事，若經主辦單位發現或他人檢舉查證屬實者，除取消作品得獎資格、追回獎金外，並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六）參選作品需同時簽署著作權同意授權書；主辦單位有權將得獎作品彙集出版印發各校，做為從事教學或學術研究等非營利行為之用，除依法標註作者姓名外，不再支付任何費用。
十六、經費：本項活動所需經費報請教育部全額補助。
十七、獎勵：於活動圓滿完成後，相關承辦人員依權責辦理獎勵。
十八、本計畫由市府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嘉義市11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正向管教範例徵選彙編
作者資料表
                （請將本表置於作品首頁）

	參加組別
	□國中組  □國小組
	□班級經營類  □個案輔導類

	作品名稱
	
	作品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作者一（主要聯絡人）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  別
	
	身分證字號
	

	服務學校名稱
	    
	學校電話
	

	戶籍住址（含鄰里）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信箱
	

	作  者  二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  別
	
	身分證字號
	

	服務學校名稱
	   
	學校電話
	

	戶籍住址（含鄰里）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信箱
	

	作  者  三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  別
	
	身分證字號
	

	服務學校名稱
	   
	學校電話
	

	戶籍住址（含鄰里）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信箱
	




附件二
	
著 作 權 人 授 權 同 意 書

     為擴大推廣教育用途，本人同意送件參加嘉義
市11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正向管教範例徵選彙編之作品，其著作財產權授權嘉義市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學校非營利性質無償使用，並不得對嘉義市政府行使著作人格權。並為印製推廣需要，承辦學校有權（或要求作者）修改。



         
授權人：                   （簽章）
                   （簽章）
                   （簽章）

     中華民國一一○年     月      日



